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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获取信息，简短且精悍的影视解说成为了人们

了解影视作品的重要途径。在影视解说短视频行业快速壮大的同时，也与原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之间产

生了权利与利益上的冲突。二次创作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作者是否合理使用已有作品，成为判定其是

否侵权的重要标准。文章从影视解说类视频创作与发展困境出发，结合我国有关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

讨论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合理使用判定面临的问题，充分发挥我国著作权法的作用，从而使影视解说短

视频与原影视作品之间长远稳定的发展，构建影视行业健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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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inclined to use fragmented time to 
obtain information. Brief and concise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enta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hort video 
industry, there are conflict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the copyright owners of original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Whether the author of the second creation of short video commentary makes 
reasonable use of the existing work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infringing. Starting from the dilemma of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deo commentary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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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China’s regulations on the fair use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faced 
in judging the fair use of short video commentary videos, gives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opyright law 
in China, so as to enable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short video commentary 
videos and original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nd build a healthy ecolog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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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背景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侵权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技术、新媒体技术和信息碎片化的共同作用下，简短且精悍的影视解说成为了人们了解影

视作品的重要途径。影视解说短视频快速占据文娱行业半壁江山，在影视解说短视频行业快速壮大的同

时，其中侵害著作权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二次创作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著作权与原影视作品的著作权

人之间产生了权利与利益上的冲突。 
根据 12426 版权监测中心《2021 年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的定义，二次创作短视频是利用已

有作品的视频素材进行创作，常为影视综、动漫、体育及游戏等作品素材制作的短视频，简称二创短视

频[1]。因为二次创作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会大量引用原作品内容，常常出现二次创作短视频的著作权与

原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之间的权利与利益上的冲突。例如 2017 年，多家影视公司共同起诉哔哩哔哩 up
主谷阿莫的短视频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影视作品盈利[2]。随着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在各大平台的兴起，在判

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系列法律问题，例如如何判断此类作品是否构成侵权、是否能够用合理

使用制度来调和创作者与原著作权人之间的冲突等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并不是某一个

单一的因素所导致的。因此，想要解决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的侵权纠纷，应发现问题的本质，更好

的协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2. 合理使用制度在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保护中的必要性 

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达成一定条件，第三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

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即可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著作权作品。合理使用制度是平衡作者、利用和传播作

品的公众之间利益的重要保障[3]。著作权法通过多种途径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保护原影视作品作者的

人身权和财产权，但是过分保护，将会阻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进步。而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可以使某

些特殊情况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文化事业的创作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影视解说短视频在创作的过程中对大量经典的影视作品进行剪辑，从而通过

二创产生新的短视频，创作者将新的短视频配上自己写好的解说词，对经典的影视作品内容进行介绍或

者进行深度的剖析。创作者一般将此类视频分为几个部分，每部分时长平均在十分钟左右，也有一些特

殊的创作者将几十集的影视剧或者动漫剪辑成一个长达几个小时的视频。市面上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创

作者一般都是个人，而原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往往涉及整个团队或者单位，通过二次创作的解说类短视

频很难获得原著作权人的授权，同时由于新的作品已经将原作品主要内容涵盖在内，直接性或间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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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原著作权人的收益，在创作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著作权归属争议。由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

文化性、继承性的特点，新作品的产生与创作不可能完全脱离在先作品的影响。受到已发表作品的启迪

与感悟，通过对在先作品的二次创作产生新的具有优质内容的新作品，这有利于扩大优秀作品的创作范

围和实现公众表达自由[4]。因此，为了平衡著作权保护与表达自由，这就需要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

进行调整和平衡。 

3. 现行立法对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合理使用判定标准的规制 

我国《著作权法》经过不断地修改与完善，在原则上仍然延续之前的立法形式，在具体表现上，《著

作权法》第 24 条共列举了 12 种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并以“其他情形”作为兜底条款来增加法条的灵

活性和适用性。并且通过明文规定对不得影响原作品正常使用、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列举了三种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一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

是“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三是“为报

道新亮态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从法律规定的字面意思来看，被使用的作品必须已经发表，使用作品的目的必须是出于非商业所用，

合理使用不应侵犯著作权人的著作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力，合理使用还需尊重被使用作品著作权人

的著作人身权，使用作品必须指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名称、作品的出处等。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1 条相关规定：“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以

上为我国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的主要依据，其被称呼为“三步检验法”，也就是说判断是否为合理使用

需要经过以下三个步骤的检验： 
1) 12 种特定情形：《著作权法》明文规定了合理使用的 12 种情形，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得超

过这 12 种情形所涵盖的范围。 
2) 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即便规定了 12 种合理使用的情形，但法律无法涵盖所有事情，在

实践中仍会出现某些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影响原作品的正常使用，我们要用法律将此种行为加以规制。 
3) 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这句规定的检验关键在于是否合理，例如在使用的过程

中，新的作品不可与原作品在市场上形成竞争关系。 
在实践的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引用“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

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这一观点作为抗辩理由，虽然新《著作权法》设计合理使用的部分增加了第 13 条

的兜底条款，但该判断标准在适用上仍不够具体，无法直接得出结论[5]。 

4.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著作权合理使用判定面临的困境 

对于影视解说短视频而言，解说词成为决定视频类型的关键因素。通过剪辑配音进行二次创作的短

视频，解说词和影视作品的画面相互呼应，一部分的解说类短视频仅仅将原影视作品的内容大纲复述一

遍，再讲剪辑好的视频与录制的音频相结合，此类短视频缺少独创性，例如哔哩哔哩 up 主谷阿莫的影视

解说短视频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以下将此类短视频称为介绍型影视解说短视频)；另一部分的解说类短视

频将解说词融入了创作者对影视作品内容独到深刻的理解、编剧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和导演拍摄手法的

解读，相比于介绍型影视解说短视频更具有独创性，融入更多的智力成果。以 B 站上知名博主“电影最

TOP”所做栏目《细读经典 56：张艺谋的巅峰之作〈活着〉》为例，虽然解说依然按照剧情的发展顺序，

但并不是直接通过字幕对剧情进行简单的描述，而是从电影创作背景、艺术角度、细节刻画等方面进行

解说，给观众以全新的感受和认知[6] (以下将此类短视频称为解析型影视解说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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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适当引用”的界定标准模糊 
“适当引用”是指新的作品在创作时，对原作品的引用要适当，不得让原作品的内容成为新作品的

核心内容，其引用的目的是发挥原作品的辅助作用，帮助创作者更好的完成新作品[5]。我国现代意义上

的著作权法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共有 12 种情形，并且根据实际实施情况以实施条例的形式确立了“三步

检验法”，最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为其增加了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在一

定程度上完善了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对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影视解说短视频而言，合理使用的认定不能

单纯的分析其所引用的部分在新作品中的时长占比，而是应当综合考量作品的完整性，也就是对于作品

情节的完整呈现，就算引用比例较低，也不应当将其认定为适当引用。 
以介绍型影视解说短视频为例，此类视频呢的时长一般在十分钟以内，其中原作品的时长占比高达

90%，虽然创作者配以解说词，但从开头到结尾，内涵与原作品相差无几，该内容实质上是对原作品的

浓缩式再现，没有体现出创作者明显的创新性，所引用的原作品对于新作品而言，并不是辅助性的存在，

而是视频内容的核心，无论从视频所展现出来的情节还是解说词所表达的创作思想，都构成了对原作品

的替代。此类视频明显超出“适当引用”的范围，例如哔哩哔哩 up 主谷阿莫的电影解说视频，其通过对

热门影视作品进行剪辑，再配上诙谐幽默的台湾腔解说词，使整个解说视频更加有吸引力，谷阿莫的视

频虽然将原影视作品的主角都另起了称呼，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没有脱离原影视作品的剧情，不符合版

权法上作品“创”的标准[7]。因此，介绍型影视解说视频对原影视片段的使用不属于“适当引用”。 
以解析型影视解说短视频为例，此类短视频虽然也是通过对原影视片段进行剪辑，并配以解说词，

但对原影视作品的使用，并不是以引用的片段为主，在整个视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原作品的分析，引

用片段仅起到辅助作用。例如对影视剧《甄嬛传》的深度解读，《甄嬛传》里创作者刻画的人物形象众

多，每个角色在剧中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是属于自身的主角，带给观众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对《甄

嬛传》进行深刻解读时，逐字逐句分析了台词分布对情节推动的作用，同时也对导演的拍摄手法、特定

场景的布置都进行了全面细微的解读。观看此种类型的影视解说视频，更期待的是创作者对于影视作品

各方面的解析，而不是原影视作品的演绎内容，从开头到结尾，均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新性。因此，解析

型影视解说视频对原影视片段的使用属于“适当引用”。 
由此可以看出，“三步检验法”中“适当引用”的边界缺乏客观性、系统性的规定，对于“适当引

用”的界定不能仅依据引用原作品的时长进行判断，而是需要考量作品的完整性，目前对于“适当引用”

的规定还没有详细至此，因此，在适用“三步检验法”对影视类解说短视频进行判定的时候，在司法实

践过程中容易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在目前的创作和发展过程中

因构成合理使用的判定条件不明确而缺少法律保护。 
(二) 是否影响原影视作品正常使用的判断因素复杂 
我国 2020 年修改的著作权法第 24 条以“三步检验法”作为合理使用认定的根本标准，列举了十二

种具体情形并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作为兜底。虽然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在一定程度对合理使

用情形的认定进行开放性的规定，但是问题在于，有关合理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仍然以“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为限定，客观来说，无论是介绍型还是解析型影视解说短视频，在哪些层面构成侵权，在哪些

层面又构成合理使用，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判断标准，法律无法将所有的情况都涵盖其中，在实践的过

程中，对于“正常使用”的判断出现较大分歧、判断因素复杂多变。 
在如今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也随之越来越快，没有耐心和时间看完剧情冗长的影

视作品，此类短视频就成为了人们的代餐，看完几分钟的短视频就等于看完了这部电影，例如哔哩哔哩

up 主谷阿莫在介绍《唐人街探案》时，出现了很多在预告片中未曾出现过的片段，甚至还有很多删减的

影视片段，在《唐人街探案》还未在影院正式上映的时候，谷阿莫就将其剪辑拼接，并加以配音，将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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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上传至网络[2]。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多的引用会出现影响票房的情况出现。因此，此种类型的引用

将会影响原影视作品的正常使用。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二次创作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影响了原影视作品

的正常使用，在创作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会出现新作品代替新作品的情况；另一方面

同样也会为原影视作品带来较高的流量，并提高观众对原影视作品的期待性、提高原影视作品的社会评

价。而对于影视作品而言，流量、知名度、关注度等等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以二次创作的影视作品是

否影响原影视作品的正常使用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 

5. 构建影视解说短视频法律保护的合法边界 

(一) 从制度完善角度：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和补充 
1) 进一步明确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 
在最新的《著作权法》中，立法者对于原来 12 种合理使用的情形加以更改，打破了原来的规则主义

立法模式，采用混合立法模式，对原合理使用制度中所规定的 12 种情形额外增加了第 13 种“其他情形”

作为兜底条款，同时也对此条款的使用进行了限制，“以前款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不得影响作品的正

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第 13 条的增设一方面给《著作权法》面对新情况

留下适用空间，另一方面也突出表现了立法者对于新时代新情况做出的回应。 
但就影视解说短视频而言，不属于法律规定的 12 种具体情形的任何一种，虽然立法者又新增了第

13 条兜底条款，由于对“其他情形”的合理使用并没有更详细的限制性规定，在适用的过程中出现大量

的不确定因素，就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规则依据本身所述的“介绍、评论”“适当引用”在司法适用

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裁量弹性空间，并会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会导致类似案件在同一个地区

出现不同的判决，甚至在同一个法院也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如何界定“适当”还需要结合实施条

例中方法依据进行判定。 
因此，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对于著作权保护力度的提升，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解释范围应当

进行一定限度的限缩，进一步明确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对于合理使用制度来说，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更加准确的识别引用是否超越限度，在避免著作权人的权利无限扩张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文化

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为了使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就必须对合理使用制度适用

标准进一步明确，并结合新时代层出不穷的新的作品和新的创作方式，与时俱进，更好地解决《著作权

法》所面临的新问题。 
2) 适当融入“四要素标准” 
本身影响原影视作品正常使用的判断因素就错综复杂，而“三步检验法”作为目前我国检验创作者

的作品是否符合合理使用制度的标准，无法涵盖一切情形，对于那些“三步检验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寻求利益平衡，而不能一刀切。面对这些特殊情况，可以结合我国社会文化发展情况

借鉴美国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标准，即“四要素标准”，主要包括使用目的与特点、被使用作品的性质、

被使用部分的比例与实质性、对市场或价值的影响。 
“四要素标准”对于合理使用的问题没有规定具体情形，而是用概括性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品中对

于其他作品的引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但是“四要素标准”在实践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

此种判决方法无法从立法途径对合理使用的标准进行统一的要求，往往需要法官有极高的法学素养并对

“四要素标准”有充分地了解和分析。但并不能因此说美国版权法所确立的“四要素标准”没有借鉴意义，

而是应该结合事件和情形加以利用，当适用“三步检验法”无法解决问题时，可以适当借鉴“四要素标

准”进行判定，但是要注意不应过分夸大转换性使用的作用，否则将会导致司法结果的不公正。在我国

司法实践中，可以将“转换性使用”解释为“商业性质和非盈利教育目的”，而非以“价值和功能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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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转换”这种表述作为“转换性使用”的内涵，如此才能塑造符合我国国情的“转换性使用”规则[8]。 
(二) 从短视频制作者角度：影视解说不可逾越的底线 
影视解说短视频作为新兴的文娱产业，由于不需要系统的学习，制作流程简单，创作门槛低，并且

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无需昂贵的设备，有的甚至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进行二次创作。因此，

在如今就业紧张的大环境下，影视解说短视频的制作已经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盈利方式，甚至在视频内

容中，还会植入相关的广告，额外获取收益。影视解说短视频的创作者在制作短视频时要明确自身创作

的目的，根据目的来挖掘视频的鲜明特点，提高版权意识。 
从哔哩哔哩 up 主谷阿莫版权纠纷一案中，不难看出如今影视解说短视频不可逾越的底线就是采用的

素材画面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9]。纵使谷阿莫个别短视频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由于短视频素材通

过非法手段获取，以及谷阿莫凭借短视频背后的商业价值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收益，谷阿莫的短视频无疑

构成侵权[2]。 
因此要想在合法的范围内创作出有价值、有意义、受保护的作品，需要短视频制作者明确影视解说

不可逾越的底线。为此，影视解说短视频的创作者应在选择素材上，支持正版的音频和影像，选择合法

途径获取影视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尊重原影视作品权利人的想法，不得为了博取流量对

原作品进行刻意的抹黑；在创作内容上，要有创作者对原影视作品各方面独到的见解，区别于浓缩式再

现，强调在文娱市场上的不可替代性；在创作目的上，要将解说词作为短视频的核心要素，以介绍、评

论为主，制作出高质量、有水准的短视频。 

6. 结语 

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已经成为短视频行业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占据一席之地，但随着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在文娱行业受欢迎度越来越高，二次创作的作品与原作品著作

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也愈演愈烈，合理使用制度也应与时俱进，如何运用好合理使用制度，规避二次创

作作品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仍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满足互联网时代创作要求的同时，重点

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构建影视行业健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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